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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使上市發行人遵守《上市規則》是董事的責任。聯交所預期董事熟知《上市規則》

條文，並在必要時尋求專業意見，使其能馬上知悉建議交易衍生有關《上市規則》

的涵義，並採取相應行動，促使上市發行人遵守《上市規則》。 

 

發行人若未能遵守《上市規則》關於須予公布交易的規定，等同剝奪投資者和股東

的權利（包括投資者有權及時收到與其投資決定相關的資料，以及股東有權就須經

其預先批准的交易投票表決），有損市場持正操作及投資者對香港證券市場的信心。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上市委員會（「上市委員會」） 

 

批評： 

 

(1) 偉志控股有限公司（「該公司」）（股份代號：1305） 

 

違反《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第

14.23B(1)、14.34、14.38A 及 14.40 條，未有就交易合併計算事宜諮詢聯交

所，亦未有就多項須予公布的交易及一項主要交易遵守公告及／或通函以及

須獲股東預先批准等規定； 

 

(2) 該公司現任執行董事陳緯武先生（「陳先生」）；  

 

 違反《上市規則》第 3.08(f)條及其以《上市規則》附錄五 B 所載表格形式向

聯交所作出的《董事聲明及承諾》（「《承諾》」）所載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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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免引起疑問，聯交所確認本新聞稿所載的制裁及指令僅適用於該公司及陳先生，

而不涉及該公司任何其他過往或現任董事會成員。 

 

聆訊 

 

上市委員會於 2020 年 10 月 28 日就該公司及陳先生的行為是否符合《上市規則》

及《承諾》所載責任進行聆訊。 

 

實況 

 

本個案涉及該公司於 2018 年 9 月至 12 月期間，五度認購理財產品（指數或資產掛

鈎存款），此等投資（「投資」）涉及金額共約 1.53 億元，於該公司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止年度的全年業績中列作「按公允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2018 年

金融資產」），佔該公司於 2018 年 12 月 31 日總資產的 9.8%。 

 

除產品 4 外，每項投資都構成須予披露的交易。此外，於 2018 年 12 月所作的三項

認購（「產品 1 至 3」）合計構成一項主要交易，而 2018 年 9 月所作的兩項認購

（「產品 4 至 5」）合計構成一項須予披露的交易。該公司並沒有就上述投資遵守

《上市規則》第十四章有關公告及／或通函以及須獲股東預先批准等規定。 

 

陳先生全權負責此等投資。他認為投資本質上不過是現金存款，不構成《上市規則》

第 14.04(1)(a)條的「交易」，因此沒有就建議認購理財產品通知董事會或諮詢專業

顧問。 

 

聯交所於 2019 年 3 月開始調查該公司的 2018 年金融資產。即使聯交所已就認購理

財產品提供指引材料（例如 2018年 7月的《上市規則執行通訊》），且該公司已兩

度被知會每項投資構成《上市規則》所指的「交易」，該公司並沒有就公告及／或

通函以及須獲股東預先批准等規定採取相應補救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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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規則》規定  

 

有關投資原須符合以下《上市規則》規定： 

 

(i) 第 14.04(1)(a)條規定，「交易」的定義包括收購資產。 

 

(ii) 《上市規則》第 14.22 及 14.23 條規定，如一連串交易全部均於 12 個月內完

成或屬彼此相關者，聯交所或也會要求上市發行人將該等交易合併計算，作

為一項交易處理。聯交所決定應否將交易合併計算時，會考慮的因素包括有

關交易是否為上市發行人與同一方所進行者，或上市發行人與互相有關連或

其他聯繫的人士所進行者。第 14.23B(1)條規定，上市發行人如有任何前述情

況，其簽訂任何建議交易前必須先諮詢聯交所。 

 

(iii) 第14.34條規定，上市發行人須在（其中包括）主要交易或須予披露的交易的

條款最後確定下來後盡快刊發公告。另外（在相關時候），《上市規則》亦

規定上市發行人須就有關交易知會聯交所。 

 

(iv) 第 14.38A 及 14.40 條規定，上市發行人訂立主要交易後，必須向股東發送通

函，交易必須獲股東批准後方可進行。 

 

就董事而言，  

 

(i) 《上市規則》第 3.08 條規定，聯交所要求董事須共同與個別地履行誠信責任

及以應有技能、謹慎和勤勉行事的責任，而履行上述責任時，至少須符合香

港法例所確立的標準，包括以應有的技能、謹慎和勤勉行事，程度相當於別

人合理地預期一名具備相同知識及經驗並擔任發行人董事職務的人士所應有

的程度（第 3.08(f)條）；及 

 

(ii) 根據其《承諾》，董事有責任盡力遵守《上市規則》，並竭力促使該公司遵

守《上市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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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委員會裁定的違規事項 

 

上市委員會考慮過上市科、該公司及陳先生的書面及口頭陳述後，裁定：  

 

該公司的違規事項 

 

這些投資並非純屬定期存款，相關銀行及該公司核數師亦非如此分類。由於涉及收

購資產（指理財產品），每項投資都構成《上市規則》第十四章所指的「交易」。

與上述定義一致，該公司在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止年度的全年業績及年報中都

將投資分類為「按公允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而不是「銀行結餘及現金」。此

外，該公司於聆訊中承認，在進行有關投資的相關時候亦已知悉聯交所刊發的相關

指引材料。 

 

根據規模測試的結果，每項投資（產品4除外）都構成須予披露的交易。 

 

此外，由於產品 1 至 3 是十二個月內向同一方購入，而產品 4 至 5 更是同一日內向

同一方購入，各項投資應按《上市規則》第 14.22 條合併計算。若合併計算，認購

產品 1 至 3 及產品 4 至 5 分別構成一項主要交易及一項須予披露的交易。 

 

雖則上市委員會注意到該公司表示其乃應相關銀行的要求而作出有關投資，以便獲

銀行提供貸款（即使相關的貸款協議並無此等要求），但這並不是該公司可違反相

關《上市規則》規定的藉口。 

 

有鑒於此，上市委員會裁定該公司違反《上市規則》第 14.23B(1)、14.34、14.38A

及 14.40 條，未有就交易合併計算事宜諮詢聯交所，亦未有就有關投資遵守公告及

／或通函以及須獲股東預先批准等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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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先生的違規事項 

 

上市委員會裁定陳先生違反《上市規則》第 3.08(f)條及其《承諾》，未有盡力遵守

《上市規則》，亦未有竭力促使該公司遵守《上市規則》： 

 

(i) 陳先生知悉並批准該公司認購理財產品。 

 

(ii) 儘管投資涉及的金額龐大，以及該公司本身亦有規定任何關乎集團整體利益

及資源分配的重大決議案都須提請董事會討論及決定，陳先生在考慮認購理

財產品時卻未有知會董事會或尋求專業意見。 

 

(iii) 該公司的違規源自陳先生誤解《上市規則》第 14.04(1)條對「交易」的定義。

上市委員會注意到該公司表示其是為了獲相關銀行提供貸款才應銀行要求作

出有關投資。然而，這並不能豁免該公司遵守相關《上市規則》的責任。此

外，即使聯交所已給市場編備指引材料，陳先生仍未能就有關投資促使該公

司遵守適用的《上市規則》規定。  

 

監管上關注事項 

 

此事件令人關注陳先生促使該公司遵守《上市規則》的能力： 

 

(1) 由於投資者都依賴公開資料而作出投資決定，《上市規則》第十四章對發行

人施加清楚界定且毫不含糊的責任，保障投資者。   

 

(2) 該公司未能遵守《上市規則》的公告及／或通函以及須獲股東預先批准等規

定，剝奪了投資者及時收到與投資相關的資料的權利，亦剝奪了股東就有關

交易投票表決（如必需）的權利。 

 

(3) 該公司多次違規，證明陳先生並不熟悉《上市規則》第十四章有關須予公布

的交易的相關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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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裁 

 

經裁定上述違規事項後，上市委員會決定： 

 

(1) 批評該公司違反《上市規則》第 14.23B(1)、14.34、14.38A 及 14.40 條；及 

 

(2) 批評陳先生違反《上市規則》第 3.08(f)條及其《承諾》。 

 

上市委員會進一步作出以下指令： 

 

(3) 陳先生須(1) 完成有關監管及法律議題（包括《上市規則》合規事宜）的18小

時培訓（培訓），當中至少3小時是有關(i)董事職責；(ii)《企業管治守則》；

及(iii)《上市規則》中有關須予公布的交易的培訓。培訓須由經上市科許可的

培訓機構提供，並於上市委員會裁決信函的刊發日期起計 90 日內完成；及(2) 

於培訓完成後兩個星期內向上市科提供由培訓機構發出其完全遵守這些培訓

規定的書面證明。 

 

(4) 該公司須於完成培訓後的兩星期內刊發公告，確認已全面遵守上述指令。 

 

(5) 該公司須呈交上文所述公告的擬稿予上市科提供意見，並須待上市科確定沒

有進一步意見後方可刊發。 

 

(6) 刊發本新聞稿後，上文第(3)至(5)段所列載的任何指令的管理及運作中可能出

現的任何必需變動及行政事宜，均須提交予上市科考慮及批准。如有任何值

得關注的事宜，上市科須轉交上市委員會作決定。 

 
 

 

香港，2020 年 12 月 21 日 


